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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 

 

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引导本市科技型

企业孵化器向专业化、价值化、国际化方向发展，持续优化

创新创业生态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，加快培

育新质生产力，催生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动能，更好支撑中

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北京

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”）对《北京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

管理办法》（京科发〔2020〕1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原管理办法”）

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（修

订稿）》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一是随着对专业孵化器、标杆孵化器的持续探索，全市

各区积极布局与区域产业定位相符的专业孵化器，为推动在

全市形成标杆孵化器示范引领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骨干支

撑、其他科技企业孵化器功能齐全的梯度接续创业孵化体系，

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，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、系统谋划的

工作机制。 

二是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 6 月最新发布了《工业和

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

131 号，以下简称“部级管理办法”），为使市级管理办法与

部级管理办法上下衔接、错位互补，开展市级管理办法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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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 

二、修订思路 

一是对标部级管理办法，对部分认定条件进行修订，与

部级管理办法保持一致。二是进一步强化管理办法对优质企

业培育的支撑带动作用，以孵化器资质认定推动优质企业培

育。三是对原管理办法中存在歧义的内容进行修订，进一步

明确管理办法认定条件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将原“孵化服务领域应属于本市重点发展的新一

代信息技术、集成电路、医药健康、智能装备、节能环保、

新能源智能汽车、新材料、人工智能、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

科技服务业等高精尖产业领域”修改为“孵化服务领域应聚

焦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方向”。 

（二）将原“上年度取得的专业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

应不低于 30%，或近两年专业服务收入平均增速不低于 5%”

修改为“上年度为在孵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取得的收入占总收

入比例应不低于 30%，或近两年专业服务收入平均增速不低

于 5%”。 

（三）将原“每年组织导师服务应不少于 50 人次”修

改为“每年组织导师服务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应不少于 50

家次”。 

（四）将原“设立天使或创业投资基金，或利用自有资

金开展早期项目投资。上年度在孵企业中获得投资的企业占

比应不低于 30%，且获得投资的企业中孵化器投资的企业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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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应不低于 10%”修改为“具备早期孵化创投基金投资、自

有资金投资、股权投资对接、债权投资对接等能力之一。近

两年孵化器自设早期孵化创投基金或自有资金股权投资在

孵企业 3 家（含）以上；或近两年直接促成在孵企业获得单

笔 50 万以上社会资本股权或债权投资达 8 家（含）以上”。 

（五）将原“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在孵企业应不少

于 20 家”修改为“在孵企业应不少于 30 家，其中上年度新

增注册企业数占比不低于 20%，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不低于

40%”。 

（六）将原“在孵企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速应不低

于 10%”修改为“近两年不少于 30%的在孵企业营业收入或

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 20%”。 

（七）新增“上年度在孵企业首次培育成为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或独角兽企业等不少于 5 家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

率达 75%以上”认定条件。 

 


